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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各項經費請依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16點辦理，並依

核定計畫書預算明細支用，另請確實掌控計畫執行進度，

依規定期限執行完畢，並上網填報會計報告及將賸餘經費

繳回，不得申請展延經費；其他有關經費之支存及會計事

務之處理等，請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計畫經費處理手

冊相關規定辦理。

四、補助計畫相關憑證、帳簿、報表之保存及銷毀請依會計法

相關規定辦理。

五、檢附計畫說明書影本及計畫預定撥款進度表各1份。

正本：內政部中部辦公室、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、臺南市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苗栗縣
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

副本：嘉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、本署主計室、本署農田水利建設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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